附件三：

浙江农林大学暨阳学院

学生社团申报表

    社团名称

    所属类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挂靠单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年     月     日

说明事项

1、 根据上级和学院有关文件规定，各类学生社团组织均须申请、登记、批准后方可成立，审批由院学生会统一把关。

2、 经登记准许成立的学生社团，应当于每年年底向院学生会社团管理中心提交工作总结，接受年度检查。

3、 此表一式两份（正反面打印），一份送院学生会社团管理中心，一份学生社团留存。

4、 学生社团的“主管部门”为院学生会；学生社团的“挂靠单位”指业务指导单位，为学院相关教学单位。

	社团名称
	

	社团主要负责人情况

	姓名
	性别
	系（部）
	班级
	职务
	联系方式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社团指导老师情况

	姓 名
	单     位
	职务职称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
	社团申请书

	

	


	业务挂靠单位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盖章)

年      月      日

	院学生会会审查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盖章)

年      月      日

	院团委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盖章)

年      月      日


